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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师院教学〔2017〕21号 

 

关于印发《玉林师范学院课堂 

教学规范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玉林师范学院课堂教学规范（试行）》已经教学指导委员

会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玉林师范学院 

2017 年 4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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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林师范学院课堂教学规范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，是教师向学生传

授知识，培养学生能力的主要途径。为了更好地发挥课堂教学在

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，规范课堂教学活动，促进教风，学风

建设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

第二条  教师应以学生为本，为人师表，教师育人，遵循教

育教学规律实施课堂教学，采用恰当的教学手段和方法，系统传

授学科知识，注重前沿知识的传授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。 

第三条  学生应按时参与课堂教学活动，做到课前预习备

疑、课堂上集中精力、课后复习巩固，要尊重教师劳动，改善学

习方法，学会自主学习，勤思善问，敢于质疑，提高学习效率。 

第四条  课堂教学的主讲教师一般应当具备高校教师资格

证书、讲师及以上职称或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。新聘任的不具备

硕士及以上学位，或未获得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应当完成至少

一个学期以上的助教工作。外聘教师，根据相应专业的具体特点

确定。 

教授、副教授应当积极、主动担任必修课程的主讲教师。 

第五条  本规范分为课堂教学管理规范和课堂行为规范，适

用我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本科、专科教学。 

 

第二章  课堂教学管理规范 

第一节 课程标准 

第六条  课程标准是教学活动的指导性文件，由各学院根据

实际情况，参照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先进高校的课程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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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有关教师编修，经专家论证后报教务处审核、备案。 

课程标准的变更由主讲教师或教研室提出，经学院组织专家

论证同意后方可报教务处备案。 

第七条  主讲教师应当选用本专业公认的优秀教材，并注意

教学内容的调整更新。教材选用必须以质量为首要原则，属于马

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编写的教材必须选用。同时，

尽量选用国家规划教材、国家及省部级获奖优秀教材及国外引进

的优秀教材、近三年出版（再版）的新教材。 

第二节 备 课 

第八条  备课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第一步骤，教师在备课

过程中应当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了解专业培养计划中的课程设置，了解所授课程在教

学计划中的地位与作用，熟悉课程标准要求； 

（二）根据课程标准合理规划教学进度，编写教案，制作课

件，填写教学日历； 

（三）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学生的学业基础，学习水

平和接受能力等； 

（四）了解所授课程的先修课程和后续课程的教学安排，处

理好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； 

（五）了解所授课程的知识更新现状，及时补充、修改教案； 

（六）确定每个教学单元的教学手段和方法； 

（七）预备适当的教具。 

第九条  各学院和教研室应当经常检查教师的备课情况，对

无教案或备课不充分的教师，要责令限期整改。 

教务处不定期组织专家随机抽查教师的备课情况。 

第十条  同一门课程由两名以上教师共同开课的，学院或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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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室应当成立相应的课程教学小组，委任小组负责人。在个人备

课的基础上，由小组负责人召集集体备课，集思广益，取长补短。

教研室要建立教研制度，加强教学研究，使教学、科研有机结合、

相互促进。 

第三节  授 课 

第十一条  为使教学顺利实施，教务处和各学院密切协作，

根据课程和主讲教师的实际情况，科学、合理地编排课程安排表。

课表一经确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课、停课。如确需调

课、停课，按《玉林师范学院课程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办理

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，应当做到教学目的明确，教

学内容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实际，遵循教学规律，有效地组

织课堂教学活动。 

第十三条  教师授课时，重点要突出，难点能分解，疑点要

说清，侧重讲解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法，条

理清晰，深浅适宜，避免出现知识性或科学性错误。 

第十四条  教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于

创新的精神，注重启发式教学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，运用恰当的

教学手段和方法，切忌照本宣科、罗列堆砌、平铺直叙。 

第十五条  教师应当注重收集并分析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反

馈信息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进度，促使教学相长，

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。 

第十六条  教师授课时要说普通话，外语类课程要做到全外

文上课，遵循相应的规范，做到语言清晰、准确、精炼；板书设

计合理、整齐，字体工整、规范。 

第十七条  教师要维护好课堂秩序，教育和督促学生遵守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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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纪律，尊师重教，礼貌待人。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

良好的学习习惯，在师生之间建立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。 

第四节  作业与辅导 

第十八条  教师应当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及课程的特点布

置作业。作业布置应当做到目的明确、数量适中、难度适当、避

免简单重复。 

第十九条  教师要认真、及时地批改学生的作业。对存在的

错误要明确指出，对共性的、典型的问题要及时公开点评。 

第二十条  教师应当分析作业效果，查找教学中的弱、差、

漏、缺等问题，采取适当方式及时补救。 

第二十一条  教师要认真研究学生反映的问题并及时解答，

不留教学疑点。辅导和解答应当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，对学习有

困难的学生要耐心细致，给予更多的指导，以达到教学大纲的基

本要求；对学有余力的学生，要引导其向更高的目标发展。 

第五节  考 核 

第二十二条  教师应当按照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的要求对

学生进行课程考核。 

第二十三条  课程考核事宜，按照《玉林师范学院考试管理

办法》和《玉林师范学院试卷管理办法》的要求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 课程考核要求既能反映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，

又要反映学生灵活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

力，注重创新能力的考核。鼓励教师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探索和

改革。 

 

第三章 课堂行为规范 

第二十五条   教师应当做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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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前做好上课的准备工作，遵守学校的作息制度，按

时到达教学岗位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拖堂； 

（二）负责课堂纪律考勤工作，如有学生旷课、迟到、早退、

事假、病假，均须按实际情况登记，并督促学生遵守课堂纪律。 

（三）教态自然、亲切、端正，服饰整洁、得体、大方，仪

态、仪表具有示范性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不能坐着给学生授课； 

（四）语言文明，尊重学生； 

（五）教学内容杜绝出现政治错误； 

（六）上课时应将手机关闭或调为静音模式，不接听或拨打

电话、不发手机短信； 

（七）不在教室内吸烟； 

（八）不从事与课堂无关的活动。 

第二十六条   学生应当做到： 

（一）按时上课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旷课；迟到时要报告，

经教师允许后，方可进入课堂。因病因事请假时，必须在上课前

报告教师。 

（二）举止文明，衣着整洁、得体； 

（三）尊重老师，上下课起立示礼，上课精力集中；提出问

题时要举手示意，回答教师提问时应起立，回答完毕，当教师示

意坐下后，方可坐下。课前、课间休息时，班干应组织同学将黑

板擦刷干净。 

（四）上课时应将手机关闭或调为静音模式，不接听或拨打

电话、不发手机短信； 

（五）不在教室内吸烟、用餐，不随地吐痰、乱扔果皮、纸

屑、香口胶等杂物，不在教室和走廊内大声喧哗，不影响和干扰

其他班级上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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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爱护公物，不在门窗、桌椅及墙壁上涂写、刻画或随

意张贴； 

（七）不从事与课堂教学无关的活动，不交头接耳、睡觉、

看报、看小说或阅读与本课程无关的其他书籍。 

 

第四章  责任追究 

第二十七条  教师违反课堂教学规范的，视其实际情况，给

予批评，情节严重的，追究其教学事故责任。 

第二十八条  学生违反课堂教学规范的，视其实际情况，给

予批评教育或通报批评，或按照《玉林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

定》处理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照《玉林师范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

给予纪律处分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九条 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以往规定与之不相

符之处以本规范为准，并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玉林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13日印发 


